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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企业法务部里经常发生的故事——关于合同。 

  

 主人公：小赵，某大型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负责日常合同的合规审核和法律风险控

制。 

  

 另两个角色：老李，是小赵的法律业务主管；老肖，企业内部法律部门的负责人，是

企业的副总。 

  

 企业法律顾问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法务部门的“政治”，即在法律意

见不同的时候，如何妥善处理法律问题、业务问题、人际关系等纠缠在一起，而同时又“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故事矛盾冲突故事矛盾冲突故事矛盾冲突故事矛盾冲突 

  

 一天，小赵发现一份合同对企业很有利，过程控制风险和诉讼风险都不很大，因此他

准备审核通过此份合同； 

  

 但老李认为，该合同涉及标的额较大，况且是合作方提供的合同文本，合同条款大多

数都保护了对方的权益，合同履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比较多的问题，诉讼风险也比较大，

综合考虑，不应该审核通过这份合同； 

  

 老肖认为，该合同应通过，因为这份合同来之不易，是企业花费了不少心力才得到的

合同，合同条款的修改本身将给合同履行和双方的合作心理上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从企业

经营和业绩层面来考虑，这份合同应予以审核通过。 

  

 老李和老肖的意见始终不能一致，小赵认为大家的意见似乎都有道理。那么，小赵作

为具体审核合同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人，应该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呢？ 

  

话外音话外音话外音话外音 

  

 一种意见认为，在企业内部程序上，法律顾问当然要听领导的，一切按照领导说的

做，肯定没有问题，凡领导说的就是对的，即使出了问题，追究起来也不是自己的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漠视法律专业人员的专业意见。在企业日常法律事务管理过程

中，应该充分理解并首先重视或者采纳法律专业人员意见，企业经营层面的问题不易过多

涉及和考虑。 

  

 还有一种折衷的意见认为，企业内部建立沟通和协调机制，上下统一意见，如果无法

统一意见，就由领导拍板。 

  

宏眼观察宏眼观察宏眼观察宏眼观察 

 

 第一种意见带来的后果是扼杀了法律顾问专业意见的相对独立性，法律顾问形同虚

设，长此以往，企业积累的法律风险将会“厚积薄发”，乃至在某一时点毁灭性地“挤兑”企业

多年的经营成果，发生不可估量的损失，企业将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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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意见太过于强调法律意见的优先作用，而不顾及企业经营的大局。企业内部的

法律顾问不同于外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外部法律顾问，企业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必须

围绕企业经营和业务，服务于并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企业生存和发展大局，这也是企业法

律顾问安身立命之所在。 

  

 第三种意见是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企业或者企业法律顾问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既保留

了对法律顾问专业意见的尊重，同时也符合现行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是把企业内

部的法律事务矛盾转嫁到了企业决策层面，由企业决策者承担企业经营过程中决策的法律

责任。但一个项目或一份合同可以这么做，更多的项目或者合同还能向上推卸责任吗？ 

  

接下来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 

  

 小赵最后是这样做的：他在综合分析了企业内部各方面的意见后，认为老李的法律意

见非常到位，从法律专业的角度必须考虑；但反过来，从企业层面上看，老肖的意见不是

没有道理。在充分准备各种文件和材料后，小赵遂单枪匹马跑到合同对方的公司，找到对

方公司相关负责人员，坦陈利弊，就合同条款具体权利和义务、格式合同、争议解决以及

双方为合同签定而花费的巨大代价和成本等方面同对方谈判了几轮，最终，对方也做出了

一些让步，有了这些让步，企业法律风险能够做到可预见、可控，达到了基本风险均衡的

状态。 

  

 于是，小赵带着谈判成果回到企业向老李和老肖作了汇报，“二老”非常高兴，对小赵

刮目相看。小赵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性地解决了因这份棘手合同引发的诸多问题，取得

了双赢的局面。两年后，小赵很自然地取代退休了的老李当上了企业法律事务主管。 

  

宏眼观察宏眼观察宏眼观察宏眼观察 

  

 实际上，三种意见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第一种意见是“防守”型，第二种意见

是“进攻”型，第三种是“折中”型。 

  

 按照通常考虑，大家可能认为“折中”是最优的一种解决方法。但从小赵的故事可以看

出，有时侯，跳出既有的“窠臼”，把握住主要矛盾，设法创造性地妥善地利用外部环境和

力量打破内部的矛盾纠结和停滞状态，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够体现出自己既是企

业法律顾问—能够防范企业法律风险，同时也能够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营利益，展现

出了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在企业内部树立起了“能守能攻”的具有多面能力的专才形

象。 

  

企业法律顾问一方面需要表达法律意见，另一方面在于和他人进行交往沟通，在企业内部

寻求某种尽可能兼顾各方意见的共识。 

  

宏眼总结宏眼总结宏眼总结宏眼总结 

  

在企业从事法律事务工作，需要的不仅仅是法律业务知识，还需要具备相当的社会认知和

成熟的思考能力，在工作中既能坚持法律专业意见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能体察企业经营

大局，在具体工作中勇于并善于化繁就简、化整为零，创造性的解决企业内部法律事务，

达到法律风险可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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